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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帶規劃文件 
 

按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於 

 

申請範圍：新界元朗八鄉 DD111 LOT 1895(部份)，1913(部份)及毗鄰政府土地 

 

申請用途：「臨時貯存建材倉庫(為期 3 年)」 

 

地盤面積︰約 255 平方米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行政摘要 
 

按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申請，擬在新界元朗八鄉 DD111 LOT 1895(部份)，1913(部份)

及毗鄰政府土地，申請作「臨時貯存建材倉庫(為期 3 年)」用途。申請地點位於八鄉分

區計劃大綱草圖 S/YL-PH/11 的「農業」及「鄉村式發展」用途地帶內，申請地點面積

約 255 平方米，其中包含政府土地約 220 平方米。 

 

申請地點主要用作臨時存放建材之用，申請地點上並無任何永久性建築物，申請用途

屬於臨時性質，不會對區內的規劃意向有任何抵觸。 

 

申請地點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六，上午9時至下午6時，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休息，

場地內不會進行拆卸、保養、修理、清潔、噴漆和其他工場活動。申請地點會裝置適

合的消防設備，也會定時聯絡消防承辦商進行維護。 

 

申請地點北面有一個明確的出入口和現有行車通道，可供車輛安全使用，而且能與錦

田公路連接，直通元朗道路網。 

 

是次申請是是作為上次規劃許可申請 TPB/A/YL-PH/952 的續期申請，今次的申請用途與

前次的申請用途沒有改變，上次規劃許可期間都沒有任何政府部門及附近市民的反映

和投訴。 

 

 



場地設計 
 

申請地點內設有一個構築物，作臨時貯存建材倉庫用途，面積約 190 平方米，高度約 6

米，單層。 

 

申請地點主要用作臨時存放建材之用，申請地點上並無任何永久性建築物，申請用途

屬於臨時性質，場地內不會進行拆卸、保養、修理、清潔、噴漆和其他工場活動。 

 

申請地點內有一個臨時上落貨車位，尺寸約 7 米 x3.5 米，供給輕型貨車使用。 

 

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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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務排水 
 

是次申請是是作為上次規劃許可申請 TPB/A/YL-PH/952 的續期申請，場地內的現有排水

設施沒有任何改變。 

 

申請人會依照渠務署所提供的排水系統設計建議書「有關城市規劃條例第16條申請臨

時更改土地用途， 如臨時貨倉、停車場、工場、小型工廠等」，為申請地點的現有渠

務排水設施定期進行維護及保養。 

 

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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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裝置 
 

是次規劃申請是作為上次規劃申請 A/YL-PH/952 的續期申請，相關申請地點的用途和上

次規劃申請一致，沒有任何改變；消防設備的數目和種類與 A/YL-PH/952 時一致，沒有

任何改變。 

 

提供最新的 FS251 消防證書。 

 

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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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運輸 

 

申請地點內設有 1 個臨時上落貨車位，尺寸約 7 米 x3.5 米，供給 5.5 噸以下的車輛使用，

場地內不會有拖頭或重量超過 5.5 噸的車輛出入。 

 

申請地點北面有一個巴士站和一個小巴站頭，距離申請地點直線距離約 260 米，工作

人員可以透過乘坐巴士和小巴抵達申請地點附近後，再步行進入申請地點。 

 

申請地點內預計每天會有大約 1 輛車進出 (總共 2 架次)，不會對附近交通構成太大影

響。車流量詳情請參閱下表： 

預計申請地點內輕型貨車流量時間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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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地點內有足夠的空間，提供予車輛進行機動迴轉。 

 

申請人和土地使用者承諾如是次申請獲批許可，會負責保養維修申請地點與錦田公路

接駁的行車通道。 

 

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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